说明：项目所有参数及商务要求为实质性响应内容，评审时报价人的响应内容发生负偏离一项（含）以上的，视为报价无效。报价人应对照参数要求逐条作明确的报价响应，并在“商务、技术响应、偏离情况说明表”中作出偏离说明。
	序号
	名称
	参数要求
	数量
	单位

	1
	GPU核心模块
	1. 核心架构：NVIDIA Ampere（GA100），台积电 7nm 工艺，确保与其他模块焊接组装后正常运行；
2. SM（流式多处理器）：108 个；
3. Tensor Core：432 个（第三代，支持 TF32/FP16/BF16/INT8 等多精度计算）；
4. CUDA 核心：6912 个（FP32 单精度峰值 19.5 TFLOPS）；
5. 寄存器文件：≥27 MB；
6. L2 缓存：≥40 MB
	1
	套

	2
	显存模块
	1. 总容量：≥80GB，采用 HBM2e 3D 堆叠技术，由 5 个独立 HBM2e 堆栈芯片组成；
2. 单堆栈容量：每个 HBM2e 堆栈容量≥16GB；
3. 显存带宽：≥2039 GB/s；
4. 总位宽：5120bit（单个堆栈 1024bit，5×1024bit）；
5. 适配性：支持 ECC 纠错功能，与 A100 GPU 核心模块原生适配；
6. 可靠性：MTBF≥1,200,000 小时，满足数据中心 7×24 小时连续运行
	1
	套

	3
	互连模块
	1. 核心组件：含 NVLink 3.0 链路及 NVSwitch 交换芯片；
2. NVSwitch 数量：2 颗；
3. 单芯片端口：18 个 NVLink 3.0 端口；
4. 单芯片交换能力：单向 4.5 TB/s，双向 9 TB/s 聚合带宽（18 ports × 25 GB/s/port）；
5. GPU 间通信带宽：单节点内任意 GPU 间双向带宽≥600 GB/s；
6. 功能：实现多 GPU 间低延迟、高带宽数据交互，支持集群扩展
	1
	套

	4
	电源和散热模块
	电源模块要求：
1. 电压调节模块（VRM）：采用多相设计，核心（Vcore）供电≥8 相，显存（Vmem）供电≥3 相，配备 DrMOS 或同等高效功率器件；
2. 输入电容：采用高分子固态电容，总容值≥2000μF；
3. 电感：高效铁氧体磁屏蔽电感，每相额定电流≥40A；
4. PWM 控制器：具备精确多相数字 PWM 控制、负载平衡功能，支持过流 / 过压 / 过温三重保护；
5. VRM 散热：VRM 区域配备独立散热片，与主散热器或风道有效导热；
散热器要求：
1. 散热方式：主动式涡轮风扇散热；
2. 散热器本体：大面积真空腔均热板（覆盖 GPU 核心及关键部件），高密度铝制鳍片（总散热面积≥1500 cm²），配备≥4 根 6mm 烧结热管（贯穿鳍片阵列）；3. 风扇规格：轴向离心式（鼓风机）风扇，支持 PWM 智能调速，风扇直径≥70mm，最大转速≥4500 RPM，风量≥15 CFM
	1
	套

	5
	封装和载板模块
	1.封装类型：FCBGA（倒装球栅阵列）封装载板，符合行业标准；
2. 载板规格：承载 A100 全模块的 PCB 主板，材质为高导热、低损耗玻纤基板；
3. 工艺要求：支持高密度焊点布局，信号传输损耗≤3%，适配核心模块、显存模块等组件的焊接安装
	1
	套

	6
	接口和连接器模块
	1. PCIe 接口：支持 PCIe 4.0 x16 规范，带宽≥64GB/s；
2. NVLink 接口：适配 NVLink 3.0 协议，与互连模块兼容；
3. 电源接口：8 针 EPS 12V 电源接口，支持大电流稳定供电；
4. 风扇接口：4 针 PWM 风扇接口，支持风扇转速智能调控；
5. 接口可靠性：插拔寿命≥1000 次，接触电阻≤50mΩ
	1
	套

	商务要求
	1.供货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5日内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
质保期：自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之日起3年。
2.技术支持和服务：
项目采购所有模块焊接组装后可正常运行。完全符合强制性的国家技术质量规范和招标文件规定的质量、规格、性能和技术规范等要求的合格产品（包括所有零部件、元器件和附件）。若产品在运输过程中损坏须无偿调换同样产品，以达到供货要求。
按国家有关规定报价人承诺实行“三包”（包退、包换、包修）服务，其他售后服务按成交人提交的售后服务承诺书执行。
3.知识产权
本项目在交付时，所有涉及本项目的数据成果、资源、资料以及产权归属采购人。报价人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披露、转让和销售有关的技术成果、技术诀窍、秘密信息、技术资料和文件。除本项目工作需要之外，未得到甲方的书面许可，报价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商业性地利用上述资料和技术。
报价人因未经授权而实施的商业性复制行为构成违约或侵权责任造成采购人损失的，由其承担相关责任并赔偿采购人经济损失。
4.付款要求
本项目无预付款，合同中所有货物全部安装调试完毕验收合格交付给采购人使用后，被选中的报价人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给采购人，采购人收到发票后20个工作日内办理支付手续。如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合同规定的付款时间为采购人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采购人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采购人已经按期支付。资金到账时间以柳州市财政部门资金审批进度为准，若有其它特殊情况，由双方共同协商。
5.履约保证金
合同签订前2日内，以银行转账、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银行、保险机构出具的保函、保险等非现金方式提交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金额按本项目合同金额的5%收取，履约保证金不足额缴纳的，或银行、保险机构出具的保函、保险额度不足的或者保函、保险有效期低于合同履行期限（即签订采购合同之日起至履行完合同约定的权利及义务之日止）的，不予签订合同。如报价人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采购人有权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并按合同相关条款追究其责任。采购人在验收合格交付使用之日起30日内退还履约保证金（不计息）。
履约保证金账户：
名  称：柳州职业技术大学
开户行：交通银行西江支行
账  号：452060600018120020185
转账时注明：高集成电子电路板焊接检测维修模块采购项目，采购编号LZPU2026-8履约保证金电汇、转账的持银行回执复印件（非电汇、转账的出具其他保证金递交证明文件）、中标（成交）通知书（确认书）及合同到柳州职业技术大学签署合同。
6.验收要求
（1）报价人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及售后服务承诺内容在合同实施阶段必须严格执行。报价人应认真对待方案和承诺内容，确保其真实性和可操作性，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违约后果。交付验收标准依次序对照适用标准为：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质量标准、环保标准或行业标准；②符合采购文件和应标文件承诺中采购人认可的合理最佳配置、参数及各项要求；③货物符合国家官方合格标准。
（2）中标供应商须确保货物为原制造商制造（或原厂组装）的全新产品，无侵权行为、表面无划损、无任何缺陷隐患，在中国境内可依常规安全合法使用。
（3）供货时中标供应商应将关键货物的用户手册、保修手册、有关单证资料及配备件等交付给采购人，使用操作及安全须知等重要资料应附有中文说明。
（4）①货物到货后，采购人组成验收小组按国家有关规定、规范对各模块进行初步验收，如中标供应商在报价文件中有承诺正偏离的应按其正偏离内容执行（包括参数功能、培训、售后服务及服务年限）。若产品在运输过程中损坏或擦伤须无偿调换相同产品；②初步验收通过后在中标供货商的技术人员指导下进行焊接组装，确保焊接规范使用可靠，焊接完成后整套成品进行累计运行时间不超过72小时的试运行，以确认所供货物（含硬件、软件及服务）功能参数、兼容性及 稳定性符合标准达到正式验收条件，在试运行期间出现问题供应商应在接到采购人书面反馈后三日内解决，在解决问题前此项目仍视为尚未完成安装调试。如造成正式验收验收合格交付时间超过合同约定的按合同相关条款执行。③必要时邀请相关的专业人员或机构参与验收，验收时供应商必须有授权代表在场并在验收报告上签字，如正式验收时供应商授权代表未到场参加验收则视为供应商对验收过程及结果无异议。因货物质量问题发生争议时，由本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鉴定或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鉴定。鉴定费（含运行产生全部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5）方可进行验收，若无法满足要求采购人可以终止项目，中标供应商须承担相应违约责任。报价人在报价时自行考虑。中标供应商必须依照采购文件的要求和应标文件的承诺，将设备、系统安装并调试至正常运行的最佳状态，并完成采购人的人员培训方可申请采购人正式验收。
（6）采购人有权委托第三方进行履约验收，履约验收费用（含运行耗材、验收专家费等全部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支付。
（7）如果验收时中标供应商所提供设备达不到采购项目的技术需求，在整改期限20日内中标供应商仍无法提供满足项目技术要求的设备，采购人可以终止项目，中标供应商须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